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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.160 

原第 7 題選項（B）、（C）、（D）之內容，茲更新如下： 

（B）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 

（C）處新台幣六千元以上一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吊銷其駕駛執照 

（D）處新台幣三千元以上六千元以下罰鍰，並吊銷其駕駛執照。 

 

P.164 

第 2 題選項 B 之「小型車不得超過二十公斤」，改為「小型車不得超過三十公斤」。 

 

P.214 

第 15 題答案更正為 A 

 

P.216 

第 25 題之選項（D）更正為：三十日。 

 

P.221 

原解析新增內容如下： 

汽車駕駛人有前項應受吊扣情形時，駕駛營業大客車者，吊銷其駕駛執照；因而肇事且

附載有未滿十二歲兒童之人者，按其吊扣駕駛執照期間加倍處分。 

 

P.231 

第 18 題答案更正為 D 

第 21 題答案更正為 D 

原第 23 題命題之內容實有疑義，茲更換題目如下： 

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行為，自行為成立之日起；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

者，原則上。自行為終了之日起，逾多久時間者不得舉發？（A）十五日（B）一個

月（C）二個月（D）三個月。 

 

P.239 

原解析標號第 23.改為：第 22.  

新增第 23 題解析如下： 

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90 條： 

違反本條例之行為，自行為成立之日起；行為有連續或繼續之狀態者，自行為終了

之日起，逾三個月不得舉發。但汽車肇事致人受傷或死亡案件，因肇事責任不明，

已送鑑定者，其期間自鑑定終結之日起算。 

 

P.243 

第 3 題答案更正為 C 

 

P.259 

第 7 題答案更正為 D 

 

P.262 

第 30 題題目，原選項（C）改為（B），原選項（B）改為（C）。 

 

P.285 

原第 34 題之題幹更新如下： 

在車輛行駛中攀登、跳車或攀附隨行者，處新臺幣多少元罰鍰？（A）五百元（B）六

百元（C）七百元（D）八百元。 

 

 

 

 


